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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起草。 47 

本标准由浙江省电力学会碳资产专委会提出并解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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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引  言 55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碳市场和相关市场的快速发展，不同种类、能够体现减排价值的碳信用及金融应56 
用的信用载体不断出现。电力行业作为能源转型和碳减排的重要阵地，其减排效应的资产价值需要得到57 
显性化体现，这不仅是响应国家提出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的具体举措，也是推动电力行业发掘58 
自身减排效应价值，及其在碳交易和其他市场进行应用的基础。 59 

本标准的制定明确了电力行业减排效应的价值体现方式，有利于促进电力行业对碳减排资产的认60 
识和界定，帮助电力企业识别、运用和管理碳减排资产。电力企业不仅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节能减排举措61 
形成碳减排资产，也可以借助于金融应用，通过金融资源传递碳减排效应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减碳。 62 

本文件从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的特点和应用场景出发，提出了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的属性、分类、63 
定价和评估方法、认可等级和获取途径等方面的内容，力求做到科学、严谨，为电力企业碳管理提供一64 
定的指引作用，服务电力企业双碳发展之路。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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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电力行业碳资产获取及量化评价方法 67 

1 范围 68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行业发电、供电两个领域碳减排资产的定义、属性、类型、评估方法、等级和基69 
本实现途径。 70 

本标准适用于对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的分类、评估和实现途径指引。 7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72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73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74 
文件。 7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7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77 
《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 78 

3 术语和定义 79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80 
3.1  81 

发电企业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 82 
电力行业中并入电网运行（拥有单个或数个发电厂）的发电公司，或拥有发电厂的电力企业。 83 

3.2  84 

电网企业 grid enterprise 85 

电力行业中拥有、经营和运营电网的电力企业。 86 
3.3  87 

碳排放权配额、碳配额 carbon allowance 88 

又称碳排放权，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 89 
注：1单位碳配额相当于1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排放强度。 90 
注：只有部分发电企业拥有碳配额，电网企业基本没有碳配额。 91 

3.4  92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93 

即CCER,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94 
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95 
3.5  96 

碳普惠 carbon inclusive  97 

碳普惠是指运用相关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交易机制，带动社会广泛参与碳减排工作，促使控制温98 
室气体排放及增加碳汇的行为。 99 
3.6  100 

国际绿证 international green electricity certificate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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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国际可再生能源证书（I-REC,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由总部位102 
于荷兰的非盈利基金会I-REC标准（I-REC Standard）核发的一种可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国际通用绿证。   103 

注：1张I-REC相当于1兆瓦时的绿色电力。 104 
注：此处的绿色电力包括水电、无补贴风电和光伏、生物质发电以及地热发电。 105 

3.7  106 

国内绿证 green electricity certificate 107 

即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国家对发电企业每兆瓦时非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颁发的具有独108 
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是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确认和属性证明以及消费绿色电力的唯一凭证。 109 

注：1张国内绿证相当于1兆瓦时非水可再生能源产生的上网电量。 110 
3.8  111 

绿电 green power 112 

是指利用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力，其发电过程中不产生或很少产生对环境有害的排放物，且不消耗113 
化石燃料，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包括太阳能、风力、生质能、地热能、潮汐能等。 114 

注：国内绿电交易当前主要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为主，后期会逐步纳入符合条件的水电企业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发115 
电企业。 116 
3.9  117 

碳减排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118 

本标准所述碳减排是指减少了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认可范围内的所有温室气体119 
排放类型的排放。 120 
3.10  121 

碳资产 carbon asset 122 

是指在强制碳交易、自愿碳交易机制下产生的可直接或间接影响组织温室气体排放的碳配额、碳信123 
用及其衍生品，也包括节能减排、固碳增汇等各类活动减少的碳排放量，及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124 
碳资产的价值。 125 
3.11  126 

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 carbon reduction assets in power industry 127 

是指电力行业投资带来的碳减排效应体现为碳排放权市场、碳普惠市场、绿证市场、绿电市场的交128 
易品种及金融市场融通能力，其所对应的价值资产。 129 

注：目前发电企业的碳资产主要表现为碳配额价值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相关的期权价值，电网企业的碳资产价值尚未130 
得到较好体现。 131 

4 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属性 132 

4.1 环境属性 133 

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的环境属性为其基本属性，只有认可碳减排的环境效益才能在此基础上延伸134 
和附加其他效益和属性。电力碳排放占国内碳排放总量约40%，减少电力行业碳排放旨在减少人类活动135 
对环境的温升影响，具有重要的环境价值。 136 

4.2 社会属性 137 

电力企业作为能源互联网企业，其投资带来的碳减排，不但能形成自身的碳减排资产，还能体现社138 
会效应。电力行业碳减排是提高新能源占比、促进新能源消纳、打造低碳社会的重要环节，其减排效应139 
不仅能为其他工业领域树立标杆，还能够推动电力行业上下游碳减排，具有社会示范带动作用。 140 

4.3 交易属性 141 

由政策工具赋予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权或减少的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经济价值，使其已成为一种142 
有价资产，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能够基于不同的政策背景，在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地方碳市场、碳普惠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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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绿证市场和绿电市场进行交易，直接体现其经济价值。在发展充分的碳市场还可以通过碳远期、144 
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碳借贷等二级市场交易工具，进一步体现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的多层次交易145 
属性。 146 

4.4 金融属性 147 

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能够通过金融途径实现其附加价值，即以碳资产为标的进行各类资金融通，如148 
通过碳债券、碳资产抵质押融资、碳资产回购、碳资产托管进行碳市场融资，目前主要以无形资产形式149 
进行计量。碳资产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形式，不仅具有金融资产属性，而且具有金融资源属性和金融功能150 
属性。 151 

此外，金融机构给出的碳减排表现相关评分，能够为电力企业获取一定量的碳信用低息贷款，成为152 
企业的无形资产。 153 

5 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类型 154 

5.1 全国碳资产 155 

全国碳排放权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为全国通用碳资产。 156 

5.2 地方碳资产 157 

地方碳排放权配额、地方交易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和碳普惠市场认定的自愿减排量，为地方通用碳资158 
产。 159 

5.3 绿证碳资产 160 

经国内或国际绿证认可机构认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或者交易方所获取的绿证所对应的资产。 161 

5.4 绿电碳资产 162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企业所产生的绿色电力对应的碳资产为绿电碳资产，其可以通过绿电交易市场163 
传递给售电公司或电力用户。 164 

5.5 金融碳资产 165 

在碳排放权市场、碳普惠市场、绿证市场和绿电市场交易并实现减排价值之后的碳资产，能够通过166 
金融资产/权益的形式沉淀下来，具备金融资产的属性和功能。 167 

此外，电力行业各种减碳技术、管理举措带来的碳减排贡献量，由于某些原因无法满足直接进入碳168 
市场或其他市场进行交易的条件，可通过与金融市场挂钩，形成一定的金融资产/权益，用于企业减排169 
效应的价值实现。 170 

注：电力行业碳减排贡献形成的金融碳资产可以通过碳金融传导给供应链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减碳。 171 

6 电力行业碳资产定价方法及评估方法 172 

6.1 碳资产定价方法 173 

针对碳资产的定价方法主要分为期权定价理论和影子价格理论。 174 

6.1.1 期权定价理论 175 

期权定价理论指在特定时间段内企业通过对配额量内的碳的排放管理来获得生产经营收益。若企176 
业利用该部分碳排放获得的收益超过出售该部分的收益，则可购入相应的碳资产，反之则可出售或搁置。177 
因此拥有碳资产实际上是拥有未来合适的时间以固定价格购入或放弃购入的一种特殊期权。 178 

注：6.1.1和6.1.2所涉及的定价方法主要针对碳配额。 179 

6.1.2 影子价格理论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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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价格模型是一种从侧面验证资源合理价格的方法。根据商品价格规律，商品价格围绕价值波动。181 
商品的内在价值是商品价格的指导价格或参考价格。影子价格可以计算碳配额的边际减排成本，成为碳182 
配额的指导价格。 183 

6.2 碳资产评估方法 184 

碳资产作为一类评估对象，评估方法主要分为市场法、收益法及成本法。随着我国碳交易数量的增185 
加，交易市场逐渐成熟，企业获得碳排放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增加碳排放来扩大生产并由此获利。成本186 
法处理数据复杂、计算难度较大，市场法具有现实性等优点，因此在电力行业中应用较多的方法为市场187 
法和收益法，这些方法对提高碳资产评估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188 

7 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的认可等级 189 

7.1 政府主导和认可 190 

全国碳资产、地方碳资产、国内绿证碳资产为政府主导和认可的碳资产。 191 

7.2 电力公司主导、政府认可 192 

绿电碳资产为电力公司主导，得到政府认可的碳资产。 193 

7.3 机构主导、市场认可 194 

金融碳资产、国际绿证碳资产分别为金融机构和国际机构主导，得到市场认可。 195 

8 电力行业碳减排资产的获取途径 196 

8.1 全国碳资产的获取途径 197 

8.1.1 全国碳排放配额 198 

生态环境部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要求制定全国碳排放配额总量确定与分配方案，省级生态199 

环境主管部门根据方案向行政区域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分配规定年度碳排放配额，目前仅重点排放单位200 

可以持有、交易全国碳排放配额。 201 

电力企业中达到控排级别的发电企业和极少量电网企业拥有全国碳配额，其他电力企业没有此类202 

碳资产。 203 
注：重点排放单位为属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且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204 

室气体排放单位。电力行业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超过 2000 家。 205 

8.1.2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206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来自于国内自愿减排项目。依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207 

法》的规定，CCER为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并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 208 

由控排的电力企业所实施的、不在其配额管理范围内的自愿减排项目，以及其他电力企业的自愿减209 

排项目，在符合上述管理办法及备案方法学要求的前提下，按照规定程序完成 CCER 申报，并获得碳减210 

排认证和国家备案签发，即获得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211 

8.2 地方碳资产的获取途径 212 

8.2.1 地方碳排放配额 213 

目前全国有9个地方碳市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个试点碳市场，以214 
及非试点地区的福建、四川碳市场，其中仅四川碳市场不涉及地方碳配额发放。在涉及地方碳配额的地215 
区，由地方碳市场主管部门向被纳入控排范围的重点排放单位发放碳配额，其他企业（包括电力企业）216 
可以通过地方碳市场对地方碳配额进行持有、交易。 217 

注：非试点地方碳市场覆盖区域的电力企业，不涉及地方碳配额资产的持有。 218 

8.2.2 地方核证自愿减排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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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核证自愿减排量的认定范围基本与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重叠，具有地方特色的核证自220 
愿减排量目前仅包括林业碳汇项目减排量，例如福建林业核证减排量（FFCER）。 221 

注：非试点地方碳市场覆盖区域的电力企业，不涉及地方核证自愿减排资产的持有。 222 

8.2.3 地方碳普惠减排量 223 

对于一些暂时不能满足碳排放权交易和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要求的、具有减排效应的电力行业碳224 
减排项目，可以参加地方碳普惠机制。地方碳普惠市场将分散的小型减排项目，通过普惠减排量认定的225 
方式认可减排效应，有些地方碳市场的碳普惠制还考虑将普惠减排量与碳市场减排量进行对接。 226 

注：电力行业中分布式光伏发电产生的碳减排，可以形成地方碳普惠资产。 227 

8.3 绿证碳资产的获取途径 228 

绿证是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向国内或国际绿证颁发机构申请并获批的绿色电力生产证明，最初229 
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持有，电力企业用户、社会机构、大型活动、个人等绿证需求方在绿证交易市场230 
上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持有的绿证，形成自身绿证碳资产，用于各类碳中和相关场景。 231 

国际绿证I-REC由非盈利基金会I-REC标准负责签发，水电、无补贴风电和光伏、生物质发电以及地232 
热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可以向I-REC登记发电机组，之后通过第三方核查和生产数据的审核，之233 
后向I-REC登记处申请发行国际绿证I-REC，在得到确认后形成可在全球范围内交易的国际绿证碳资产。 234 

国内绿证交易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组织实施，通过信息中心建设的中国绿色电力证书235 
认购交易平台进行交易。按照国家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管理机制和政策获得绿证的风电和光伏发236 
电企业可申请在绿证认购平台上开户并出售绿证，绿证需求方可在绿证认购平台上注册账户并认购绿237 
证。 238 

注：认购人购买绿证后不得再次出售；国内绿证定期注销，绿证注销以后，不得进行交易或变更。 239 

8.4 绿电碳资产的获取途径 240 

    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上网电量形成绿色电力，即形成绿电碳241 
资产。同时，售电公司或电力用户可依据电力主管部门的绿电政策通过绿色电力交易市场获取绿电碳资242 
产，并可在使用后获得相应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 243 

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与绿色电力发电企业依据规则同步开展电力中长期交易和绿证认购交易。在244 
绿色电力供应范围内，电力用户与绿色电力发电企业建立认购关系，选择通过电网企业供电或代理购电245 
的方式获得绿色电力，从而持有绿电碳资产。电力企业作为电力用户，也可以通过绿色电力电力交易持246 
有绿电碳资产。 247 

注：绿色电力交易试点由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组织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具体开展。 248 
注：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不能同时申请绿电碳资产、绿证碳资产和自愿减排机制下的碳资产。 249 
注：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通过绿电交易获得的绿色电力消费凭证不同于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前者是由绿色电250 

力交易产生，仅用于核销，不可以进行交易，后者可以在绿证市场上进行单次交易。 251 
注：绿电碳资产经注销后可以抵消用户使用非清洁电力带来的碳排放，用于电力企业的碳中和场景。 252 

8.5 金融碳资产的获取途径 253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碳减排资产作为作为一种环境权益，可以采用包括环境权益回购、环境权益借254 
贷、环境权益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和环境权益抵质押贷款等间接融资工具进行融资。电力企业在拥有以255 
上8.1-8.4所述任一项碳资产以后，可以通过金融机构以碳减排资产为标的进行资金融通，包括采用碳256 
资产回购、碳借贷、碳债券、碳资产抵质押融资等金融手段，获取多渠道金融资金，从而在8.1-8.4之257 
上形成附加的金融碳资产/权益。此外，还可以通过碳资产托管的形式，获得来自非金融机构的资金收258 
益形成金融碳资产/权益。 259 
    注：此处的碳借贷不是指“借碳”，而是指以碳资产为标的金融借贷。 260 

对于电力企业无法通过碳市场或其他市场进行碳价值体现的碳减排贡献量，也可以部分实现其金261 
融价值。电力企业可以借助金融机构对其减排行动和其他碳表现的综合评价，获取相关金融机构的评分262 
或评级，在碳表现评级的基础上获取不同利率的减排信用低息贷款，从而结合电力企业数据资产将减排263 
贡献量转化为金融碳资产。 26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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